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
被服洗涤项目招标要求

一、项目服务内容
（1）中标方需为中心提供医用织物的收集、运送、分拣、消毒、洗涤、整理、发放、整平熨烫、缝补等服务，包含病床单元（床上三件套）、病员服、医护工作服、窗帘等所有医用织物。
（2）投标方需按中心实际需求设置足够数量收送及管理人员（5名以上，含全职管理人员一名），并能正常、熟练为科室进行沟通交接，能积极处理中心各类相关应急需求。
（3）在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将所有医用织物进行清点整理，并建立相应台账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4）投标方需根据中心需求，免费提供智能化被服管理系统设备供中心进行使用。
二、项目实施时，中标方提供环境验收报告及审批意见，排放符合国家或相关部门颁发的《排放污染物许可证》要求。
三、中标方需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所需厂房、设备设施，如隔离式洗衣机等各类洗涤机组等，以及人员车辆、技术保障、管理团队等等，符合医用织物洗涤法律法规的标准要求，保障洗涤收送时间。
四、投标洗涤单价为洗涤综合费用（含人员费、洗涤费、运输费、缝补费、窗帘拆装费、税费等），洗涤费用根据洗涤量据实结算。
五、投标方需提供洗涤工艺流程、洗涤原料使用方案等，以及法律法规关于医用织物洗涤的规范流程、消毒隔离制度。投标方需提供微生物、菌落数等相关检测报告，每季度提供检测报告一次。如因洗涤或运送造成感染，中标方应赔偿损失和承担法律责任。
六、投标方提供洗涤方案及科室收送交接服务方案。各类织物要分类洗涤，分类打包，防止交叉感染。消毒洗涤后的医用织物要洁净、平整、无破损；脏污被服实行被服收集袋回收，回收至被服站集中清点外运洗涤。全部实行洁污分开收送、专车专用、封闭运输。
七、投标方要进行实地勘察，制定洗涤收送服务方案，并根据我中心实际情况配置所需运送车辆、收送人员及防护用品。中心如有疫情等特殊时期需要，应及时增加车辆、人员，岗位设置合理、职责明确，人员需胜任岗位要求。
八、投标方应随时接受我中心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保障合理洗涤工艺流程及良好收送服务水平。




常用物品洗涤报价清单
	名称
	面料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
	隔离衣
	涤卡
	件
	

	病员服（单）
	全棉
	件
	

	床单
	全棉
	床
	

	被套
	全棉 
	床
	

	枕套
	全棉
	件
	

	护士服上
	涤
	件
	

	护士裤
	涤
	条
	

	总价
	元















一般物品洗涤报价清单
	名称
	面料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
	病员服（棉）
	腈纶
	件
	

	枕芯
	棉
	个
	

	被子（拆洗）
	棉
	床
	

	褥子（拆洗）
	棉
	床
	

	沙发巾（大、小）
	涤棉
	条
	

	沙发套
	涤
	件
	

	窗帘
	涤
	件
	

	围裙
	涤棉
	件
	

	保护带
	棉
	条
	

	羽绒服
	涤
	件
	

	绒衣
	涤
	件
	

	夏凉被
	涤
	床
	

	总价
	元



